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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B5_84_E8_80_85_E6_c49_622136.htm 从北京市华堂律师事

务所了解到，投资者诉ST大唐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，该所的

杨兆全律师已经代理部分投资者正式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

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。这使得ST大唐成了北京首家因为财务

造假被起诉的上市公司。 资料显示，经中国证监会调查认定

，ST大唐在2004年年度报告中虚增该年度利润总额3718余万

元，且在2004年年度报告的会计报表附注中没有披露2004年

期末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，由此构成了原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七十七条所披露的信息有“虚假记载”和“重大遗漏

”的行为。证监会就此于2007年8月20日向ST大唐下发了《预

处罚告知书》，并于2008年5月26日向该公司下发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。 据杨兆全律师介绍，证监会公告ST大唐公司虚增

利润的消息后，ST大唐股票价格大跌。很多投资者根据ST大

唐公司披露的信息，买入ST大唐股票造成重大损失，有的投

资者损失多达几百万元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